
编号：CX34-02 
 

机电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申报受理单 

受理号: 20   —J 

使用单位 
 

(盖章) 联系人 
 

设备详细地址 
 

联系电话 
 

申报单位 
 

联系人 
 

联系电话 
 

维修保养单位 
 

联系人 
 

联系电话 
 

申报种类 □电梯 □起重机械 □场(厂)内专用机动车辆 □游乐设施 

 

申报类别 
□定期检验                  □安装监督检验                   □首检       

□改造监督检验              □重大修理监督检验               □复检 

是否客户接送 □是    □否    （西宁市区以外的客户勾选） 告知书编号  

    设备数量 台（套） 申报受理 年   月   日 

缴费金额 元 费用复核 年   月   日 

发票号   经办人 年   月   日 

根据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规定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提出检验申请。如未按要求在

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提出检验申请，须提供设备所在属地特种设备监察机构出具的有关手续。 

序号 项目 报检须提供的资料 备注 

1 定期 

检验 

上次检验报告 
 

电梯维护保养合同 
 

非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报检提供委托书 
 

超期设备提供设备属地特种设备监察机构出具的有关手续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 
 

2 监督 

检验 

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收悉通知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 
 

设备质量证明文件或合格证 
 

3 
首次 

检验 
设备质量证明文件或合格证 

 

我单位提供的上述资料真实有效，特委托我单位      同志办理申报工作。 
 

申报单位或维护保养单位盖章 
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受理回执单 
      受理号： 20 —J 

  ： 

你单位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申请已受理，请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检验检测前准备工作，我院相关部门将及时安排检验检测
工作，现场不具备检验检测条件的，须重新报检，并按《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特种
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青发改价格〔2021〕347 号）收取检验收费价格 30%的误工费。 

检验检测费用：  元 

联系电话： 

□ 业务大厅报检、缴费：0971-6317387、6133341       □ 电梯检验检测中心：0971-6317385（高主任） 
□ 起重机械检验检测中心：0971-6301215（李主任）    □ 游乐设施场车检验检测中心：0971-6317193（房主任） 

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



编号：CX34-02 
 

申请检验设备明细表 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注册代码/出厂编号 层站/起重量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：此页不够时可另附页。 


